附件2
省级节能循环经济项目（节能技改项目）申报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省级节能循环经济项目（节能技改项目） 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
本指南适用于龙岩市永定区内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业企业申报。
2  主体
区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区财政局
3  设定依据
《福建省省级节能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闽财企〔2018〕15号）及《福建省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七条措施的通知》（闽节能办〔2019〕3号）。
4  申报条件或标准
节能技改重点项目
工业企业实施的节能技改项目，年可节约 500 吨标准煤及以上的，按照每吨标准煤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重点支持工业企业实施包括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区域热电联产等在内的节能技改项目。
上述项目有关的选项范围、奖励标准及要求详见附件1。
5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  办理程序
县级窗口受理—县级工信部门初审—市级工信部门审查—决定
（注：项目申报按属地原则逐级上报，（1）市直相关企业的项目申报材料直接报送市惠企政策兑现窗口；（2）县（市、区）、经开区（高新区）、厦龙区的项目申报材料报所在地县级惠企政策兑现窗口，由县级惠企政策兑现窗口汇总受理后，转交县级工信部门初审并提出初步审核意见后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联合正式行文向市工信局、财政局推荐申报。市工信局组织专家评审、会议研究、对外公示等。）
7  申报材料
（1）封面和目录；
（2）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附件2）；
（3）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3）；
（4）项目建设证明材料（如主要设备订购合同、付款凭证、项目验收报告、改造前后照片等）；
（5）安装改造的主要设备清单（包含设备型号、功率、效率等主要技术参数）；
（6）项目改造前后主要技术参数对比（非改造项目仅需提供现有主要技术参数，循环经济项目可不提供）；
（7）申报节能技改项目的单位，须提供项目改造边界范围内项目改造前正常生产一年度（或连续12个月）和项目改造后至申报项目前连续3个月以上的生产和能耗统计报表复印件（包含年生产时间、产品年产量、年总耗能量等信息）及相关台账等汇总证明材料，并自行留存满足现场审核要求的详细台账证明资料备查；
（8）企业工商营业执照（非企业单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9）项目实施单位通过环评验收材料；
（10）项目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注：申报材料一式4份。申报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加盖项目申报单位公章；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所在地工信部门原件复核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8  承诺时限
 3 个工作日
9  收费标准
无。
10 联系信息
[bookmark: _GoBack]10.1   业务咨询电话：区工信科技局能源与环境资源管理股联系电话：0597-3350911
10.2   督查科投诉电话：0597-3256096 、区效能办投诉电话：0597-5931110
10.3  “e龙岩”惠企政策兑现专区网址：（暂无需填写）
10.4   惠企窗口地址：二楼惠企窗口（永定区金砂镇永定工业园区光电信息产业园商住楼A区）

省级节能循环经济项目（重点示范项目）申报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省级节能循环经济项目（重点示范项目） 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
本指南适用于龙岩市永定区内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业企业申报。
2  主体
区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区财政局
3  设定依据
《福建省省级节能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闽财企〔2018〕15号）及《福建省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七条措施的通知》（闽节能办〔2019〕3号）。
4  申报条件或标准
节能循环经济重点示范项目
包括节能、循环经济及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产业化示范项目，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项目，重大节水、节材、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示范项目，清洁生产改造和应用示范项目等。引导鼓励尾矿库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尾砂“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综合利用，削减尾砂总量。对尾矿库企业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优先给予节能循环经济重点示范项目支持。
上述项目有关的选项范围、奖励标准及要求详见附件1。
5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  办理程序
县级窗口受理—县级工信部门初审—市级工信部门审查—决定
（注：项目申报按属地原则逐级上报，（1）市直相关企业的项目申报材料直接报送市惠企政策兑现窗口；（2）县（市、区）、经开区（高新区）、厦龙区的项目申报材料报所在地县级惠企政策兑现窗口，由县级惠企政策兑现窗口汇总受理后，转交县级工信部门初审并提出初步审核意见后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联合正式行文向市工信局、财政局推荐申报。市工信局组织专家评审、会议研究、对外公示等。）
7  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材料包含纸质材料一式4份和电子档材料：
1.上述（一）中初审推荐意见须附项目汇总表（附件4），项目汇总表（附件4）电子档报市工信局汇总。
2.上述（一）中初审推荐意见须说明项目申报单位及法人是否存在“涉黑涉恶”情况（并附通过公安部门排除“涉黑涉恶”情况的证明材料）、是否列入“失信黑名单”等情况。
3.项目申报纸质材料要求按下列顺序装订成册（一式5份），从目录页开始每一页末右下角依次编制页码。
4.节能循环经济重点示范单位和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无需上报申报材料，根据省级及以上有权部门认定文件直接安排资金。节能循环经济基础能力建设资金申报材料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规定。
节能技改及节能循环经济重点示范项目（含促进尾矿库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材料：
（1）封面和目录；
（2）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附件2）；
（3）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3）；
（4）项目建设证明材料（如主要设备订购合同、付款凭证、项目验收报告、改造前后照片等）；
（5）安装改造的主要设备清单（包含设备型号、功率、效率等主要技术参数）；
（6）项目改造前后主要技术参数对比（非改造项目仅需提供现有主要技术参数，循环经济项目可不提供）；
（7）申报节能技改项目的单位，须提供项目改造边界范围内项目改造前正常生产一年度（或连续12个月）和项目改造后至申报项目前连续3个月以上的生产和能耗统计报表复印件（包含年生产时间、产品年产量、年总耗能量等信息）及相关台账等汇总证明材料，并自行留存满足现场审核要求的详细台账证明资料备查；
（8）企业工商营业执照（非企业单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9）项目实施单位通过环评验收材料；
（10）项目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8  承诺时限
 3  个工作日
9  收费标准
无。
10 联系信息
10.1   业务咨询电话：区工信科技局能源与环境资源管理股联系电话：0597-3350911
10.2   督查科投诉电话：0597-3256096 、区效能办投诉电话：0597-5931110
10.3  “e龙岩”惠企政策兑现专区网址：（暂无需填写）
10.4   惠企窗口地址：二楼惠企窗口（永定区金砂镇永定工业园区光电信息产业园商住楼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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